
  

      

臺北市數位學習智慧校園研習計畫 

第三群組 大安區、信義區、文山區 

臺北市信義區光復國民小學 

 



臺北市 106 學年度第 2學期「數位學習 智慧校園」研習計畫 

第三群組 行政區：大安區、信義區、文山區 

一、依據：臺北市中小學「行動學習 智慧教學」實施計畫。 

二、目的 

(一)為推動本市中小學「行動學習 智慧教學」政策，強化教師專業成長，邀請教學專家分享各類

行動學習課程設計與教學之理念。 

(二) 因應人工智慧崛起，導入人工智慧於創新的數位學習、智慧學校有其重要性。初期希望透過

行動教學，將學生學習後的曲線分析，適時導入人工智慧的深度學習。 

(三)提供教師認識行動學習教學研習機會，使其瞭解各式行動載具學習的效益、數位資源之使用，

以及連結使用教育局各項系統平臺（臺北酷課雲、酷學習、臺北 e 酷幣等），促進教師願意

嘗試以資訊科技融入之多元教學模式，活化教室內之教學歷程。 

三、辦理單位 

(一)主管機關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（以下簡稱教育局）。 

(二)承辦學校： 臺北市信義區光復國民小學 

四、研習期程：107 年 2 月 23 日至 6 月 1 日 

五、研習場次 

研習 

日期 

研習 

時間 

研習 

地點 

研習 

主題 

研習 

領域 

研習 

對象 

使用 

載具 

3/9 

(五) 

 

13:00 

~ 

16:00 

臺北市信義區

光復國民小學 

 

e酷幣如何融入酷課雲 

台北市西湖國小 

周逸政 

綜合 所有老師 平板電腦

(IPAD或安卓

平板) 

3/14

(三) 

13:00 

~ 

16:00 

臺北市信義區

光復國民小學 

平板在班級的實際應

用演示 

光復行動團隊 

語文 導師 平板電腦

(IPAD或安卓

平板) 

3/21

(三)  

 

13:00 

~ 

16:00 

臺北市信義區

光復國民小學 

 

因應人工智慧崛起的

STEAM教育思維與方法 

鄭振和博士 

數學/藝術

與人文 

所有老師 平板電腦

(IPAD或安卓

平板) 

4/13

(五)  

 

13:00 

~ 

16:00 

臺北市信義區

光復國民小學 

 

智慧積木 

融入課程與應用 

HELLO MAKER講師 

孫齊蔚 

自然與生

活科技 

自然老師

/電腦老

師 

平板電腦

(IPAD或安卓

平板) 

4/18 13:00 臺北市信義區 從 iPad創造你的教學 綜合 所有老師 IPAD 



(三) 

 

~ 

16:00 

光復國民小學 

 

無限可能 

蘋果公司講師 

陳建宏 

5/4 

(五) 

13:00 

~ 

16:00 

臺北市信義區

光復國民小學 

 

數學模組與 

APP的結合 

連江縣自造中心  

程元鋒主任 

數學 數學老師 平板電腦

(IPAD或安卓

平板) 

5/16

(三) 

13:00 

~ 

16:00 

臺北市信義區

光復國民小學 

 

用平板拍出紀錄片 

的大導演 

新北市 秀朗國小 

林哲仲 

藝術與人

文/健康與

體育 

藝術老師

/體育老

師 

平板電腦

(IPAD或安卓

平板 

5/25

(五)  

 

13:00 

~ 

16:00 

臺北市信義區

光復國民小學 

 

因應人工智慧崛起的

STEAM教育思維與方法 

鄭振和博士 

數學/藝術

與人文 

所有老師 平板電腦

(IPAD或安卓

平板) 

6/1 

(五) 

13:00 

~ 

16:00 

臺北市信義區

光復國民小學 

 

用平板譜出 

美麗的樂章 

南港國小 

陳仰真老師 

藝術與人

文 

音樂老師 IPAD 

六、研習資料：為響應節能減碳，請至 https://goo.gl/Hhu1Rp 下載。 

七、研習時數：全程參與者，核予 3小時研習時數。 

八、報名方式：教師請於各場次前 1天逕行至臺北市教師在職研習網登錄報名

(http://insc.tp.edu.tw/)。 

九、注意事項 

(一)請各校派員至少擇 1場次參加，參加人員課務請學校核予公假派代。 

(二)請參與研習人員務必事先完成臺北市教育局單一簽入帳號(SSO)註冊。 

(三)每場研習請加強推廣教育局與酷課雲的 FaceBook粉絲專頁予參與教師周知。 

(四)為響應環保政策，請教師自備環保杯。 

(五)參與研習教師之參與度達 25%的學校，列入 107及 108年計畫（如行動學習智慧教

學與精進課程及教學資訊專案計畫等）申請審查參考。 

十、獎勵：辦理本案工作得力有功人員於活動結束後，從優敘獎。 

十一、研習聯絡人：吳佩育老師，電話：02-27585076#811。 

十二、經費來源與概算：本研習所需經費由教育局 107年度相關經費項下支應。 

十三、本計畫經教育局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http://insc.tp.edu.tw/


 


